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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獎勵本校專任教師參加校外競賽，以提升教師之專業技能，為校爭光，特訂定「中

臺科技大學教師參加競賽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參加與所屬系所相關專業或教學之校外競賽、作品評選

(不含論文獎項)等，獲獎者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金。 

第三條 申請案應送教師教學發展委員會評審之，評審委員如為申請人，評審時應予迴避。 

第四條 申請獎勵條件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須以本校名義執行，且符合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所訂之專任(含專案)教師

之計畫主持人。 

二、教師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一）。申請時繳交相關獲獎證明影本及填入本校校務行

政系統之證明 

三、經所屬系所主管審查後，送交教學發展中心召開教師教學發展委員會審查之。 

四、每人每學年申請獎勵 5件為限，且須檢附填入本校校務行政系統之證明。 

第五條 本項奬勵每年辦理一次，並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截止受理前一學年獎勵案之申請，

每學年度依配點計算獎勵金額度，並以教育部奬勵補助經費或校內相關經費項下支

應。獎勵金配點標準表如附件二。 

第六條 同一競賽若有兩位以上申請人獲獎，得以平分獎勵金。 

第七條 本獎勵不得與其他校內相關補助同時請領，如有未盡事宜，得適用本校其他辦法。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中臺科技大學    學年教師參加校外競賽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教師姓名  教職員代號  

所屬單位  聯絡電話  

前一學年授課時數 上學期:    小時 下學期:     小時 

競

賽

資

料 

競賽名稱  作品名稱  

競賽主辦單位  競賽日期  

競賽辦理地點  

得獎作品 

提要說明 
 

競賽類別 

項次 分級代號 得獎等第 

國外競賽 A   

中央部會 B   

學術團體 C   

體育團體 D   

單位事業 E   

地方政府 F   

審
核
結
果 

本申請案經評審委員會審查結果為： 

 通過，獎勵金額：______________   

 不通過，原因說明： 

資料不完整  發照日期不符合調查之期程 申請件數超過上限  

逾期送件    其他:                   

申請人簽名 系所主管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檢附獎狀正本乙份 (供系所主管查驗) 

檢附獎狀影本乙份 (供教發中心查驗) 

填入本校校務行政系統之證明乙份 (供教發中心查驗) 

獎狀正本查驗無誤 

 

  



附件二   

中臺科技大學教師參加校外競賽獎勵金配點標準表 

區

分 

分

級 
活動主辦單位名稱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 

國

外

競

賽

A 

A1 
奧林匹克國際競賽 

國際技能競賽 
120 點 80 點 60 點 

A2 國外舉辦國際競賽 80 點 60 點 40 點 

A3 
國內舉辦之國際競賽 

海峽兩岸之競賽(無其他國家參加) 
20 點 16 點 12 點 

中

央

部

會

B 

B1 部長(含)以上、主委 60 點 40 點 30 點 

B2 司長、處長、局長、署長 30 點 20 點 15 點 

B3 
科技部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主委) 

獲選參加研發產學成果展示 
20 點 16 點 12 點 

學

術

團

體

C 

C1 政府研究單位所長、公益法人主官 40 點 30 點 25 點 

C2 全國學術團體學會理事長、校際聯盟 25 點 20 點 15 點 

C3 大專校院校長 15 點 10 點 8 點 

體

育

團

體

D 

D1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20 點 15 點 10 點 

D2 縣(市)長、分區錦標賽 15 點 10 點 8 點 

D3 大專校院校長 10 點 8 點 5 點 

單

位

事

業

E 

E1 全國公會、協會理事長 20 點 15 點 10 點 

E2 事業單位董事長、總經理 10 點 8 點 5 點 

地

方

政

府

F 

F1 直轄市、縣(市)長 15 點 10 點 8 點 

F2 鄉鎮(市)長 10 點 8 點 5 點 

 

 


